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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1852/12-13(03)號文件  
 LC Paper No. CB(2)1852/12-13(03) 
 

 

致 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：  
 

 

有關立法會《 2013 年區議會條例（修訂附表 3）令》之意見書  
 

 

 本 人 楊 默 就 立 法 會 有 關《 2013 年 區 議 會 條 例（ 修 訂 附 表 3）令 》將

於 第 五 屆 區 議 會 在 九 個 區 議 會 增 設 19 個 民 選 議 席 的 建 議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

 

 

一 ）  根 據 新 的 人 口 分 布 合 理 調 整 和 分 配 區 議 會 民 選 議 席 。  

 

 根 據 香 港 最 新 人 口 分 布 報 告 書 指 出，香 港 十 八 區 的 人 口 分 布 比 例 發

生 了 較 大 的 變 化 。 某 些 地 區 人 口 變 動 幅 度 較 為 明 顯 ， 將 有 可 能 導 致 這 些

地 區 區 議 會 的 日 常 事 務 和 工 作 量 增 大 ， 因 此 重 新 劃 定 地 方 行 政 區 分 解 ，

重 新 調 整 各 區 民 選 議 席 的 數 量 的 提 議 是 合 理 的 。 相 應 地 增 加 、 減 少 各 區

的 民 選 議 席 ， 合 理 分 配 資 源 有 利 於 在 不 浪 費 政 府 資 源 的 情 況 下 充 分 發 揮

區 議 會 的 效 能 。  

 

 

二 ）  再 增 設 19 個 民 選 議 席 便 於 區 議 會 工 作 的 開 展  

     

 考 慮 到 香 港 總 人 口 基 數 是 呈 上 升 趨 勢，深 水 埗、九 龍 城、觀 塘，油

尖 旺 、 荃 灣 、 元 朗 、 北 區 、 沙 田 和 西 貢 這 九 個 地 區 居 住 人 口 增 長 尤 為 明

顯 ， 同 時 區 議 會 於 地 方 行 政 的 角 色 日 益 重 要 ， 因 此 在 這 些 地 區 再 增 設 19

個 民 選 議 席 能 夠 分 擔 現 有 區 議 會 的 工 作 壓 力 ， 使 其 行 政 工 作 能 夠 更 循 序

漸 進 地 開 展 。  

 

 

三 ）  取 消 委 任 議 席 、 增 設 民 選 議 席   

 

 由 於 第 五 屆 區 議 會 將 取 消 委 任 議 席，而 相 應 地 增 加 民 選 議 席，這 樣

主 要 是 為 了 增 強 各 區 議 會 議 員 的 認 受 性 ， 使 區 議 會 更 好 地 服 務 社 會 和 市

民 ， 也 使 政 制 更 趨 向 民 主 。 但 是 由 於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在 地 區 行 政 上 擔 任 的

角 色 愈 趨 重 要 ， 因 此 無 論 增 設 或 者 減 少 議 席 ， 取 消 委 任 議 席 還 是 增 設 民

選 議 席 ， 區 議 會 應 該 更 多 地 關 注 各 區 的 民 生 問 題 ， 特 別 是 底 層 、 貧 困 居

民 的 生 活 ， 確 確 實 實 為 各 區 居 民 解 決 問 題 。  

 

 

 

楊 默 博 士  

南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

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 


